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2), 903-907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31   

文章引用: 孟婷婷.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研究[J]. 法学, 2024, 12(2): 903-907.  
DOI: 10.12677/ojls.2024.122131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研究 

孟婷婷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5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0日 

 
 

 
摘  要 

本文讨论了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授予的法律障碍以及相应的保护路径。首先，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是

否应该被授予专利权存在着与传统法律观念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专利法概念和制度要件中关于“发明人”

和“专利授权客体”的问题上。其次，文章强调了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保护

路径。其中，一方面，弱化“人格权理论”有利于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申请；另一方面，构建人工智

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的限制制度。这些观点对于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授予的法律障碍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学者的关注，推动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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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barriers to the granting of patents for AI-generated inven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paths. First of all, whether the invention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should be granted patent rights conflicts with traditional legal concepts, mainly reflect-
ed in the concept of patent law and the system elements of “inventor” and “patent authorization 
object”. Secondly,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patent protection for inventions gener-
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tection path. Among them, on the one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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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ening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 rights” is conducive to the patent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generation inv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structing the restriction system of patent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on invention. These view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legal obstacles to the gra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on invention patents. I hope 
this paper can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devel-
opm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on invention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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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授予的法律障碍 

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应该被授予专利权，这与传统的法律观念相左。这种冲突直接体现在专利法的

具体概念和制度障碍上，主要涉及“发明人”和“可专利客体”。人工智能作为发明的来源，引发了对

于“发明人”的定义的重新思考。传统上，“发明人”被定义为创造性的个体，但在人工智能创作中，

很难界定哪个实体应被视为“发明人”[1]。此外，关于“可专利客体”的界定也面临挑战，因为人工智

能创造的发明可能超出了传统范畴，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和复杂的创新形式。 

1.1.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权属不清 

在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过程中，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人”缺失，导致该发明无法被授予专利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具备自我学习、通过自我设计和实验的能力，可以创造出

新的产品或组合物。随着人工智能从创造工具向自主创造的转变，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进行认定显得

非常迫切。在专利法领域，需要科学地解答人工智能是否能成为“发明人”的问题。传统专利制度下，

专利权通常归属于发明者或者其雇主，但是对于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其归属并不明确。在很多国家

的法律框架下，人工智能无法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因此专利权的归属问题变得复杂。一些专利法律专家

和机构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将专利权归属于人类使用人工智能的个人或组织，或者设立专门的法

律实体来持有人工智能生成的专利权。 
在人类下达预期的创造或设计指令后，人工智能通过自主学习进行创造和设计，产生新的产品或组

合物。如果这些创新属于可专利的范畴，那么应该是私人所有还是属于公共财产归人类所有，这是一个

需要考虑人工智能“发明者”身份的问题。如果否定人工智能的发明者身份，那么它只是人类指令的执

行者，是人类创造或设计的工具，因此创新成果应该归私人所有。如果确认人工智能具有发明者身份，

那么如何确定发明成果的归属呢？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的贡献和使用者的权益，

确保专利权的合理分配，并明确人类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方面的角色和义务。这是一个复

杂且急需解决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法律、技术和伦理等多个方面。 

1.2.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被排除作为专利授予客体 

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被授予专利权后，它成为了发明的主体。然而，主客体的“混同”可能导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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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范围上出现人工智能与其生成的发明之间的模糊和混淆。这涉及到对于专利权的界定和归属的

复杂性，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并非法律上的主体，但其创造的发明却需要得到专利保护。因此，需要对专

利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以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情况，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在专

利范围内的权利和义务，避免模糊和混淆的出现，确保专利保护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因此，从法律体系

内部的协调性、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司法实践的便利等角度来看，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排除在专利授权

的客体之外似乎是较好的选择。这种做法有助于避免潜在的法律混乱和纠纷，能够更好地维护专利权的

清晰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能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发展，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综

合考量之下，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是否应被纳入专利授权的客体范畴，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

并在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谨慎权衡各方利益，以制定更加明晰和适应时代需求的法律规定。 

2.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的必要性 

2.1. 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具有可专利性 

发明创造的本质是客观的，无论其来源如何。对于一项发明或创新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对该领域的

重大贡献。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开始争论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是否应该受到专利法的保

护。有学者认为，承认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专利，可能会激励申请人积极披露人工智能参与发明创造过

程的情况，从而促进信息透明，确保公平竞争[2]。然而，为了授予此类专利，法律需要对其进行严格审

查，澄清其可专利性的范围，并排除不符合条件的情况。这也意味着，所创造的发明必须是技术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不得违背公共政策和良好做法。这样的做法可以确保专利权以合理的方式授予，同时保护

创新，避免专利制度被滥用的风险。 
对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的专利保护进行讨论和标准化，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

发展。合理的专利制度可以激发创新活力，为发明者提供适当的保护，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利益。在这一

过程中，审查和完善专利法尤为重要，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为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提供明确的法律

保护标准和准则。 

2.2.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符合专利立法的根本宗旨 

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虽然在发明主题和发明过程方面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但也符合专利法促进科技

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目标。在人类大脑的智力潜能被充分利用之前，人工智能已经完成了人类难

以应对的大量数据分析任务，大大提高了研究和生产生活的效率，在各类发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人工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科学研究、工程创新和生产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例如在医学诊断、新材料

研发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3]。人工智能

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算法已经在很多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效能，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4]。
授予这类发明专利权，一方面可能会鼓励相关创新主体公开一些抽象、概括的技术方案，防止其作为商

业秘密而被隐匿，从而使公众无法分享相关利益。另一方面，这可以节省人类发明家在数据处理上的时

间和精力，让他们能够自由释放科学想象力，增加灵感发明的数量。 

2.3.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具备专利申请的新颖性 

人工智能发明在新颖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得益于其算法驱动和强大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人

工智能可以完全绕过现有技术，从而确保其创造的发明符合新颖性的要求。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员主要

确定它是否属于现有技术，并且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有效地执行这项任务。因此，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具

有满足新颖性要求的潜力。人工智能的发明不仅避免了现有技术解决方案的重复，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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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它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隐藏的模式和关系，创造出以前人类无法想象的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满足

了新颖性的要求，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和影响[5]。 
首先，人工智能的创造过程通常涉及大量数据和算法。这些数据和算法往往是公开的，而且已经存

在，因此在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产品可能并不新颖。例如，人工智能创作的乐曲可能是通过学习和模

仿许多现有乐曲而创作的，因此在乐理和风格上可能与现有乐曲相似。 
其次，由于人工智能产品是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其创新往往依赖于现有的技术和方法，缺乏真

正的突破性创新。此外，在某些领域，如科学和医学，人工智能产品的创新性和适用性可能需要严格的

审查和评估。 
因此，在人工智能产品的专利申请中应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实用性。人工智能产品在专利申请中的创

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专利申请程序中，需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的具体应用和创新性描述与演示，

以满足专利法的创新要求。同时，还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品的特点不断完善专利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以

适应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3.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路径 

3.1. 弱化“人格权理论”有利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申请 

通过弱化“人格权理论”，可以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专利申请提供更有利的环境。传统上，人格权

理论认为只有人类具有人格权，而人工智能生成物则被视为缺乏人格的工具。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观点，以适应新的技术现实和创新。 
传统的专利法要求发明创造必须是个人智力活动的结果，即必须具有创造性。人格权理论强调人类

作为创造者的主导地位，将知识产权归属于人类本身[6]。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工智能产品的

专利申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产品的创造和创新能力已经超越了早期认知。通过

深度学习和对大量数据的模仿，人工智能产品可以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展现出超越人类的创造力。

这些作品在艺术、音乐、文学等领域展现出新颖独特的风格。 
由于传统专利法的要求，人工智能产品的专利申请面临一定的困难。这是因为，根据传统观念，专

利通常授予人类创造者，而不是机器或算法。这引发了一场重要的辩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工智能产

品的知识产权问题？ 
一些研究人员和专家认为，我们应将人工智能产品视为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实体，而不仅仅是工

具。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产品创造的作品是算法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结晶，也是对人类文化和创造力的

深刻理解。因此，这些作品应被视为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同创造的成果，因而应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然而，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产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由人类设计和编程的，机器只

是按照预先设定的指令进行操作[7]。 
通过弱化人格权理论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格权理论将人工智能产品视为非人

格化的工具，可能导致对其发展和创新的过度限制。通过弱化“人格权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

工智能产品的创造能力和独特性。通过深度学习和对大数据集的模仿，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独一无二的

作品，展现出超越人类的创造力。这些作品在艺术、音乐和文学等领域展现出新颖独特的风格。如果我

们能将人工智能产品视为具有创造和创新能力的实体，就能更好地促进其技术发展和创新。 

3.2. 构建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的限制制度 

专利制度不仅激励创新，也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在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

维护之间寻求平衡，构建权利限制机制，以防止权利滥用，从而实现在保护私权的同时促进社会共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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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的提升[8]。 
首先，应该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设立合理的保护期。这一举措可以确保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能够

得到合理的专利保护，从而激励投资者和开发者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进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在常规发明的 20 年保护期下，引入稍短的保护期，既保护了权利人在一定时期内对发明的垄断使用，又

使其相对较早地进入公有领域，保证了公众及时接受知识和信息，从而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社会

进步[9]。同时，合理的保护期可以平衡激励创新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避免专利权对于公共利益的过度侵

占。因此，设立合理的保护期对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创新和维护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需要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专利申请人充分公开的义务。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专

利申请人应当承担公开相关技术信息的责任，以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从而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10]。
在人工智能发明涉及程序算法的地方，需要考虑公开源代码等内容，以实现算法的透明化，从而使该领

域的技术人员能够更好地实施专利。 
最后，对专利滥用行为的禁止还有待加强。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为防止专利权被滥用以限制竞争

或抑制创新，需要加强对于专利滥用行为的监管和禁止。禁止滥用是对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限制和限定，

这包括但不限于对于专利的恶意侵权、过度索取专利授权费用以及滥用专利权力对市场造成不正当竞争

的行为进行监管和制约。加强对于专利滥用行为的禁止，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环境，鼓励创新活动，同

时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和市场利益。因此，加强对专利滥用行为的禁止是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技术创新

的重要举措。 

4.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存在有一定的限制。由于创造过程中涉及大量数据和算法，以及多方参与，

人工智能产品的原创性和创新性可能会受到质疑。此外，还需要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专利权属作出更明确、

更具体的规定。因此，需要对现有的专利法进行审查和改进，以适应人工智能产品的特殊性和创造过程

的复杂性。 
通过赋予人工智能产品一定的专利权，可以鼓励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继续在创新和研究方面投入精

力和资源，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进程，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新营造更加稳定和可

持续的环境。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应用，知识产权保护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议题。

法律和政策层面需要不断完善相关规定，进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促进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的良性互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朝着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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